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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學年度提升課程評量填答率之獎勵要點 

 

提升課程評量填達率獎勵機制（系所） 

※獎勵目的：為鼓勵系所積極協助學生填寫課程評量，提高課程評量之填答率，特設立提升教學

評量填答率獎勵要點。 

※獎勵辦法： 

1.本次獎勵採積分制，採計項目包含填答率、完成率及完成份數。 

2.積分計算及排名方式： 

(1) 計算方式： 

【大學部】：問卷填答率*100+完成率*10+（完成問卷數／5000）*10 

【碩／博士班】：問卷填答率*100+完成率*10+（完成問卷數／300）*10 

(2 ) 排名方式：以當學期之加總分數進行排名。 

如： 

某大學部系所填答率為 98%，完成問卷率為 97%，完成問卷數為 2056 份，則積分為

98%*100+97%*10+2056／5000*10+＝98+9.7+4.11＝111.81。 

某碩／博士班填答率為 77%，完成問卷率為 62%，完成問卷數為 57 份，則積分為

77%*100+62%*10+57／300*10+＝77+6.2+1.9＝85.1。 

 

註 1：填答率率＝填完所有課程問卷之學生數／學生總數，完成率=填完所有課程問卷之學生數／學生總數。填答率是

以人次為概念，完成率以人為概念。 

註 2：大學部問卷數量／5000*10，主要考慮人數越多越不容易達成 100%填答率，因此填答問卷數量給予權重加分；而

本校填答最高數量低於 5000，故以 5000 為分母。 

註 3：碩博士問卷數量／300*10，是讓問卷數越高給予加分，本校碩博士問卷數量最高皆低於 300，故以 300 為分母 

 

※評比及獎勵品發放方式： 

1.取積分加總分數最高之大學部前 12 名、碩／博士班前 8 名，可獲得 1,000 元禮卷。 

2.禮卷需由一人簽收，請系所自行推派代表簽收，並按會計程序填寫相關單據以完成領取獎勵

作業。 

 


